
《子女法律程序（父母責任）條例草案》的一般原則 

 

一般原則的主要條文 建議內容 

裁斷子女最佳利益的法

定清單 

 制定法定清單，列明各項必須考慮的因素，以助法院於相關法

律程序中裁斷什麼才符合子女的最佳利益。因素包括 － 

 子女的意願 

 子女的身體、情緒及教育需要 

 子女與父母和其他人的關係的性質 

 子女的年齡、成熟程度、性別、社會及文化背景，以及任

何其他相關特徵 

 子女曾經或有可能蒙受的任何傷害、家庭暴力 

 子女與父母維持接觸的實際困難及支出 

 

對子女的「父母責任」  以「父母責任」取代現行法律的「監護權」概念 

 「父母責任」包含父母對子女的所有職責、權利或權力 

 「父母權利」的作用是利便父母履行「父母責任」 

 父母的責任和權利將建議為 － 

責任： 

 保障子女的最佳利益 

 以適當的方式向子女提供指示及指導 

 與子女維持個人關係及保持定期直接接觸 

 擔任子女的法律代表 

權利： 

 與子女同住，或以其他方式規管子女的居住 

 以適當方式控制、指示或指導子女的撫育 

 與子女維持個人關係，並保持定期直接接觸 

 擔任子女的法律代表 

 

未婚父親獲得父母責任  在現行法律下，未婚父親須向法院申請命令，才能獲得對子女

的父母責任 

 為方便未婚父親獲得父母責任，建議未婚父親可透過在子女的

出生登記冊上簽署，作為一種獲得父母責任的方法 

 

關於子女的某些作為所

需的同意或通知 

 任何關乎子女的重大決定，應由父母雙方共同作出；而關乎子

女日常生活的決定，則無須通知另一方父母或徵求其同意 

 規定父母在作出某些作為前，應獲得每名對該子女具有父母責

任的其他人的書面同意，或取得法院許可，並應在合理時間內

以書面通知每名對該子女具有父母責任的其他人 

 「重大決定」的定義為「對該子女的健康、發展和一般福利有

長遠後果的決定」 

 

 (資料來源： 

落實法律改革委員會 《子女管養權及探視權報告書》建議諮詢文件) 

 

http://www.lwb.gov.hk/parentalresponsibility_consult/doc/Consultation_Paper_(Chi).pdf

